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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請願案 
 

第 2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提案 

第 1 號 類別：農林 

案 由：建請高雄市動物保護處秉持政府透明公開原則，評估動物收容所動物

健康狀況，不得以不透明公開之方式決定實施安樂死，以保障動物生

命權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7 年 5 月 7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 

一、建請貴府修正「高雄市動物保護處動物安寧小組標準作業程序」 

，小組委員其第三公正單位之代表數應高於市府代表。 

二、餘送請貴府研究辦理並向本會報告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7.5.11 高市會農字第 1070900004 號函 

附 高雄市人民請願案 

案 由：建請高雄市動物保護處秉持政府透明公開原則，評估動物收容所動物

健康狀況，不得以不透明公開之方式決定實施安樂死，以保障動物生

命權。 

說 明：摘錄請願書函： 

一、動保法新法上路，已實施零安樂死，動物有傳染病或重大疾病由

專業獸醫評估做緊急人道處理，但評估決定應透明公開。 

二、台北市去年 7 月 14 日緊急處置 7 隻幼犬安樂死，事後證實犬隻無

傳染病，顯見執行中無嚴格把關，高雄市動保處進行健康評估時，

是否有相關檢驗報告及病歷供外界檢視。 

三、高雄市動保處成立動物醫療安寧小組，於去年實施 11 隻犬貓安樂

死，然而小組組成成員其代表比例不符原則，建請應進行調查及要

求市府說明。 

四、高雄市動物醫療安寧小組成員有簽訂保密條款，拒絕提供民間及

外界，是否有黑箱不法情事，建請進行調查及監督。 

辦 法：請願書函具體訴求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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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建請就 11 隻動物安樂死進行調查。 

二、建請市府動保處將每月安樂死資料彙整病因及檢驗報告送交議會

進行把關與監督。 

三、建請市府修改動物醫療安寧小組組織辦法，其第三公正單位之代

表數應高於市府代表，以符合比例原則。 

四、建請議會要求市府提供動物醫療安寧小組成員名單，並進行調查

是否有相關合格獸醫醫師執照，以了解是否有相關利益輸送關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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